附件12
	防空警報命令暨燈火管制命令代碼查核表

	查核類別 （請勾選）
	□年度代碼更新

	
	□更換次組代碼

	
	■萬安演習前查核

	受查核單位
	姓名
	查核情形

	○○分局
○○所
	
	抄置代碼表□已張貼□未張貼
對命令代碼□熟稔□不熟稔

	抄置代碼表照片
	

	查核日期：111年7月 日

	查核人：
	單位主管：

	備考
	一、新代碼啟用前1上班日、使用過後更換次組代碼日或萬安演習前1上班日應填報本表。
二、各分局警報臺由分局查填，核章後掃描檔以行政資訊入口網留言予民防管制中心防情作業承辦人。
三、各分局勤務指揮中心及局外警報臺由民防管制中心管制室輪值人員查填。 
三、查核方式：查核人應詢問執勤人員對代碼內容是否了解？
四、分局應檢附各警報臺抄置代碼表黏貼位置之照片。



